
金轮蓝海股份有限公司 

2020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 

金轮蓝海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董事会在2020年工作中，全体

董事严格遵守《公司法》《证券法》等法律法规，认真履行《公司章程》赋予的

各项职责，严格执行股东大会各项决议，积极推进董事会各项决议实施，不断规

范公司法人治理结构，恪尽职守、勤勉尽责，为董事会科学决策和规范运作做了

富有成效的工作，有效地保障了公司和全体股东的利益。 

第一部分 2020年度工作回顾 

一、2020年度经营情况的简要回顾 

2020年，公司管理层紧紧围绕外延式扩张及内涵式增长的发展目标以及2020

年年度工作计划，主要从以下几个方面开展工作： 

1、建立完善金轮晋级系统（GPS），提升经营管理成熟度，提高公司竞争力； 

2、探索建设工业品B2B电商平台，研究、探索产业互联网； 

3、择机投资工业品细分领域优势企业，研究并探索战略性新兴行业； 

4、加强公司治理，强化战略管控、财务管控、风险管控等关键过程管理； 

5、推进信息化建设，提升信息化水平； 

6、持续推进企业文化建设和人才梯队建设工作。 

报告期内，公司实现营业收入236,680.55万元，同比减少1.95%；归属于上

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3,365.85万元，同比减少42.87%。报告期末，公司总资产为

299,732.06万元，较期初减少2.13%；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所有者权益为

189,853.43万元，较期初减少0.16%；本期基本每股收益0.19元，较去年同期减

少44.12%。 

二、董事会和股东大会召开及决议情况 

报告期内，共组织召开2次股东大会，10次董事会。报告期内，所召开会议

的召集和召开程序、出席会议人员资格、召集人资格及表决程序等事宜，均符合

法律、法规及《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作出的会议决议合法有效。会议审议通

过的事项，均由董事会组织有效实施。 

（一）报告期内，董事会会议具体情况如下： 



1、2020年 1 月 21日，第四届董事会 2020年第一次会议召开，审议并通过

《关于为全资子公司金轮针布向光大银行申请的人民币 2,000 万元综合授信额

度提供担保的议案》《关于为全资子公司金轮针布向上海银行申请的人民币

1,000 万元综合授信额度提供担保的议案》《关于为全资子公司森达装饰向上海

银行申请的人民币 2,000万元综合授信额度提供担保的议案》； 

2、2020 年 3 月 9 日，第四届董事会 2020 年第二次会议召开，审议并通过

《关于为全资子公司钢聚人向常熟农商银行申请的人民币 2,500 万元综合授信

额度提供担保的议案》； 

3、2020年 4 月 28日，第四届董事会 2020年第三次会议召开，审议并通过

《关于<2019 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的议案》《关于<2019 年度总经理工作报告>

的议案》《关于 2019 年年度报告及其摘要的议案》《关于<2019 年度财务决算报

告>的议案》《关于<2019 年度利润分配预案>的议案》《关于<2019 年度内部控制

自我评价报告>的议案》《关于<2019 年度募集资金存放与使用情况的专项报告>

的议案》《关于<2020 年度经营计划>的议案》《关于<2020 年度财务预算报告>的

议案》《关于<2020年度高管薪酬及考核方案>的议案》《关于提议续聘 2020年度

审计机构的议案》《关于授权董事会批准提供担保额度的议案》《关于第四届董事

会换届选举的议案》《关于第五届董事会董事津贴发放标准的议案》《关于调整公

司发展战略及组织架构的议案》《关于全资子公司钢聚人为控股子公司佛山钢聚

人提供经营性担保的议案》《关于为全资子公司森达装饰向中国工商银行申请的

人民币 1亿元综合授信额度提供担保的议案》《关于 2019年度计提资产减值准备

的议案》《关于 2020年第一季度报告全文及其正文的议案》《关于召开 2019年年

度股东大会的议案》； 

4、2020年 5 月 15日，第五届董事会 2020年第一次会议召开，审议并通过

《关于选举公司第五届董事会董事长的议案》《关于选举公司第五届董事会专门

委员会委员的议案》《关于聘任公司总经理的议案》《关于聘任公司投资总监的议

案》《关于聘任公司董事会秘书的议案》《关于聘任公司财务负责人的议案》《关

于聘任公司审计部负责人的议案》《关于聘任公司证券事务代表的议案》《关于为

全资子公司金轮针布向南京银行申请的人民币 2,000 万元综合授信额度提供担

保的议案》《关于为全资子公司钢聚人向南京银行申请的人民币 1,000 万元综合



授信额度提供担保的议案》《关于为全资子公司森达装饰向南京银行申请的人民

币 5,000万元综合授信额度提供担保的议案》； 

5、2020年 6 月 20日，第五届董事会 2020年第二次会议召开，审议并通过

《关于为全资子公司钢聚人向江苏银行申请的人民币 500 万元综合授信额度提

供担保的议案》《关于为全资子公司金轮针布向海门农商行申请的人民币 1,990

万元综合授信额度提供担保的议案》《关于为全资子公司森达装饰向海门农商行

申请的人民币 3,000 万元综合授信额度提供担保的议案》《关于为全资子公司森

达装饰向交通银行申请的人民币 5,000万元综合授信额度提供担保的议案》； 

6、2020 年 8 月 4 日，第五届董事会 2020 年第三次会议召开，审议并通过

《关于取消为全资子公司森达装饰向南京银行申请的人民币 5,000 万元综合授

信额度提供担保的议案》《关于取消为全资子公司钢聚人向江苏银行申请的人民

币 500 万元综合授信额度提供担保的议案》《关于为全资子公司金轮针布向江苏

银行申请的人民币 7,000 万元综合授信额度提供担保的议案》《关于为全资子公

司森达装饰向江苏银行申请的人民币 1.2 亿元综合授信额度提供担保的议案》

《关于为全资子公司钢聚人向江苏银行申请的人民币 500 万元综合授信额度提

供担保的议案》《关于为全资子公司金轮针布向苏州银行申请的人民币 2,000 万

元综合授信额度提供担保的议案》《关于为全资子公司森达装饰向苏州银行申请

的人民币 3,000 万元综合授信额度提供担保的议案》《关于为全资子公司森达装

饰向招商银行申请的人民币 5,000 万元综合授信额度提供担保的议案》《关于为

全资子公司金轮针布向招商银行申请的人民币 4,000 万元综合授信额度提供担

保的议案》； 

7、2020年 8 月 25日，第五届董事会 2020年第四次会议召开，审议并通过

《关于 2020年半年度报告及其摘要的议案》《关于<2020年半年度募集资金存放

与使用情况的专项报告>的议案》《关于会计政策变更的议案》； 

8、2020 年 10 月 28 日，第五届董事会 2020 年第五次会议召开，审议并通

过《关于 2020年第三季度报告全文及其正文的议案》《关于全资子公司使用部分

闲置募集资金进行现金管理的议案》《关于取消全资子公司钢聚人为佛山钢聚人

提供经营性担保的议案》《关于取消为全资子公司森达装饰向工商银行申请的人

民币 8,000 万元综合授信额度提供担保的议案》《关于取消为全资子公司森达装



饰向农业银行申请的人民币 4,000 万元综合授信额度提供担保的议案》《关于取

消为全资子公司钢聚人向常熟农商银行申请的人民币 2,500 万元综合授信额度

提供担保的议案》《关于取消为全资子公司钢聚人向南京银行申请的人民币

1,000 万元综合授信额度提供担保的议案》《关于取消全资子公司金轮研发为全

资子公司金轮针布向建设银行申请的人民币 3,316.79 万元综合授信额度提供担

保的议案》《关于为全资子公司金轮针布向浦发银行申请的人民币 8,000 万元综

合授信额度提供担保的议案》《关于为全资子公司森达装饰向浦发银行申请的人

民币 4,000 万元综合授信额度提供担保的议案》《关于为全资子公司金轮针布向

民生银行申请的人民币 2,000 万元综合授信额度提供担保的议案》《关于为全资

子公司森达装饰向民生银行申请的人民币 2,000 万元综合授信额度提供担保的

议案》《关于为全资子公司金轮针布向中国银行申请的人民币 1,000 万元综合授

信额度提供担保的议案》《关于为全资子公司金轮针布向建设银行申请的人民币

6,700万元综合授信额度提供担保的议案》； 

9、2020年 11 月 6日，第五届董事会 2020年第六次会议召开，审议并通过

《关于选举公司董事的议案》《关于聘任公司总经理的议案》《关于调整公司组织

架构的议案》《关于召开 2020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的议案》； 

10、2020年 11 月 30日，第五届董事会 2020 年第七次会议召开，审议并通

过《关于核销坏账的议案》《关于取消为全资子公司金轮针布向招商银行申请的

人民币 4,000 万元综合授信额度提供担保的议案》《关于取消为全资子公司金轮

针布向中国银行申请的人民币 1,000 万元综合授信额度提供担保的议案》《关于

为全资子公司海门市森达装饰材料有限公司向兴业银行申请的人民币 4,000 万

元敞口授信额度提供担保的议案》《关于为全资子公司金轮针布向工商银行申请

的人民币 2,000 万元综合授信额度提供担保的议案》《关于为全资子公司森达装

饰向中信银行申请的人民币 8,000 万元综合授信额度提供担保的议案》《关于为

全资子公司金轮针布向中信银行申请的人民币 7,000 万元综合授信额度提供担

保的议案》； 

（二）报告期内，股东大会会议具体情况如下： 

1、2020年5月20日，2020年年度股东大会召开，审议并通过《关于<2019年

度董事会工作报告>的议案》《关于<2019年度监事会工作报告>的议案》《关于



2019年年度报告及其摘要的议案》《关于<2019年度财务决算报告>的议案》《关

于<2019年度利润分配预案>的议案》《关于<2020年度财务预算报告>的议案》

《关于提议续聘2020年度审计机构的议案》《关于授权董事会批准提供担保额度

的议案》《关于第四届董事会换届选举非独立董事的议案》《关于第五届董事会

董事津贴发放标准的议案》《关于第四届监事会换届选举的议案》《关于调整公

司发展战略及组织架构的议案》《关于全资子公司钢聚人为控股子公司佛山钢聚

人提供经营性担保的议案》； 

2、2020年11月23日，2020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召开，审议并通过《关于

选举公司董事的议案》。 

三、董事会及各专门委员会履职情况 

（一）董事履职情况  

公司全体董事恪尽职守、勤勉尽责，能够主动关注公司经营管理信息、财务

状况、重大事项等，对提交董事会审议的各项议案，均能深入讨论，各抒已见，

为公司的经营发展建言献策，作出决策时充分考虑中小股东的利益和诉求，切实

增强了董事会决策的科学性，推动公司生产经营各项工作的持续、稳定、健康发

展。 

公司独立董事能够根据《公司法》《证券法》《公司章程》和《独立董事管

理制度》等法律法规的规定，独立履行应尽的职责。报告期内，独立董事均严格

审议各项议案并作出独立、客观、公正的判断，不受公司和公司股东的影响，并

按照有关规定对公司的内部控制自我评价报告、利润分配、续聘审计机构、募集

资金存放与实际使用情况等重大事项发表独立意见，切实维护了公司和中小股东

的利益。 

董事长能够按照规定尽职主持董事会和股东大会会议，采取措施确保董事会

进行科学决策，积极推动公司规范化治理水平进一步提高。督促公司及时将经营

动态信息、董事会各项议题的相关背景资料提供给董事会成员，确保董事会各项

议程有足够的讨论时间，督促董事认真审议董事会议案，科学、客观、公正发表

个人意见，鼓励支持有不同意见的董事充分表达自己的意见，督促公司切实执行

董事会和股东大会各项决议。 

报告期内，公司董事未对董事会审议的各项议案及其他相关事项提出异议。 



（二）各专门委员会履职情况  

报告期内，董事会专门委员会根据《上市公司治理准则》《公司章程》和公

司董事会各专门委员会工作细则，切实履职，开展了卓有成效的工作，规范了公

司治理结构，为公司发展提供专业建议。 

报告期内，审计委员会每季度均对审计部的季度的工作计划及工作计划执行

情况进行审议，跟踪、督促、审核审计部门的工作。对公司定期报告、业绩快报

进行认真审核；对公司内部控制制度建设情况严格把关。 

薪酬委员会对公司董事、监事、高管人员的履职情况进行了检查。 

战略委员会认真研究国家宏观经济政策、结构调整对公司的影响，跟踪国内

外同行业发展动向，结合公司实际情况，在重大战略制定时向公司董事会提出建

设性意见，对促进公司转型升级起到积极良好的作用。  

报告期内公司提名委员会按照《董事会提名委员会实施细则》对公司聘任公

司高管侯选人资格，依据选择标准和程序进行选择并提出建议。 

第二部分 2021年工作计划 

根据公司战略规划，结合当前经济形势和发展环境，我们确定了2021年度经

营目标为：营业收入265,628.55万元、净利润12,560.66万元，具体将围绕下列

重点展开工作： 

1、优化不锈钢表面加工业务布局，加大资源投入，高质量实施高端不锈钢

装饰板项目； 

2、依托完备的内部供应链，强化技术创新，扩大梳理器材产品领先优势； 

3、开发高端特种钢丝产品，大力拓展“专精特新”应用领域； 

4、投资建设金属表面特种加工能力，协同主营产品升级，积极开拓外部新

市场； 

5、聚焦高端制造、氢能源细分领域投资方向，拓展新的发展空间； 

6、大力提升信息化与装备智能化水平，推进数字化转型； 

7、创新事业合伙人机制，激发员工创造更大价值。 

各位董事，2020年公司董事会的工作得到了大家的支持与配合，董事会圆满

完成了职权范围内和股东大会授权办理的各项工作。借此机会，向大家表示衷心

的感谢！希望在今后的工作中，继续得到各位董事的大力支持。 



谢谢！ 

金轮蓝海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1年4月27日 


